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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戒律与藏族古代法律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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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佛教传入吐蕃后，因内容涉及到藏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其思想和价值体系成为藏族精

神文化的核心，占主体地位。藏传佛教戒律是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的主旨是止恶扬

善、修习善行、完善人格、觉悟人生。因此藏文化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受到了藏传佛教戒律的直

接影响，而藏族古代法律是藏传佛教戒律的延伸与世俗化的扩展。本文主要利用文献比较的方法来探

讨藏传佛教戒律与藏族古代法律之间的关系、佛教戒律的渊源与价值作用、藏传佛教戒律与世俗化之

间的关系、藏族古代法的主要源流与体系、藏族古代法独有的特征等，并进一步推敲藏族古代法的主

要渊源。
仁青，藏族，文学博士，青海民族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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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古代法律

不管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的戒律，其中

都会涉及到针对僧团的相关戒律。其历史渊源可

以追溯到佛祖时期，关系到佛教的兴衰存亡。因

此历史 上 的 高 僧 大 德 都 云：“戒 律 存 则 佛 法 存，
戒律灭则佛法终。”也就是说不遵守戒 律，佛 教

的发展则无从谈起。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是要信

徒防非止恶、完善道德、修心 善 行、觉 悟 人 生。
“戒是佛教信者的生活方规，是佛教精神的外表

生活的具体 表 现”①，所 谓 的 戒 律 是 “建 立 在 因

果报应理论基础上的，它具体要求信徒在修心生

活中，为了保证信仰的纯洁性和最终获得解脱，
在某时、某地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或不能说什

么，不能做什么，这种不断地为善去恶、改邪归

正的持戒过程，就是逐渐超脱生死轮回获得解脱

的过程”。② 所以要弘扬和发展佛教，恪守净戒是

最根本的要求。藏传佛教戒律是藏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佛教文化继承和发展的根本。
从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吐蕃时期佛教传入

藏区后，藏族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在此，笔者就藏传佛教的戒律与藏族古

代法律之关系做简要的比较研究。

一、藏传佛教戒律

藏传佛教戒律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内容，也是

其思想体系的具体表现，故在浩如烟海的藏文化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本土化发展中更具有

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根据文化涵化理论，异质的

文化接触会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中国的

寺庙制度，以及出家、收徒、受戒等事，都与印

度原有的制度 不 合”③，同 样 佛 教 虽 然 源 自 古 印

度，但藏传佛教的寺庙制度 （寺规），以及出家

收徒和受戒等都不同于古印度原有的佛教。因地

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佛教在藏区传播和发

展的过程中吸收融合了藏区的原始文化，体现出

佛教兼容并包的特性。正如阿尔奇·Ｊ·巴 姆 所

言：“佛教在各种文化中所取得的谅解和妥协来

看，它已充分渗透，甚至在各种文化中获得了优

势地位，并已证实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适应性的宗

教之一。”④ 故此，寻找藏传佛教戒律的历史渊源

必须追溯到古代印度的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讲，
佛教戒律历时千年，仍旧保持其庄严性，并依据

自身特有的灵活性，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

的人类社会，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

动作用。
（一）藏传佛教戒律的内容

藏传佛教的戒律承自印度佛教，又具有着藏

传佛教本土化的特点。“藏传佛教的精髓属大乘

中观应成派，其特征是大小乘兼学，显 密 双 修，



见行并重，完整地具备了佛教一切修心次第”。⑤

史书记载，藏传佛教的僧尼戒中的僧戒有二百五

十，尼戒有三百六十四。例如很多佛学家和历史

学家所认同的，宗喀巴大师是藏传佛教的改革家

并以持严肃戒律而著称。大师曾先后宣讲 《戒律

本论》（ｄｕｌ　ｂａ　ｍｄｏ　ｒｔｓａ）、《菩萨戒品》（ｂｙａｎｇ
ｃｈｕｂ　ｓｅｍｓ　ｄｐａｉ　ｓｄｏｍ　ｋｈｒｉｍｓ）、 《事 师 五 十 颂》

（ｂｌａ　ｍａ　ｌｎｇａ　ｂｃｕ　ｂａ）、《密宗十四根本戒》，以此

强调受戒 的 重 要 性。在 《律 海 心 要 摄 颂》 （ｄｕｌ
ｂａ　ｒｇｙａ　ｍｔｓｈｏ　ｓｎｙｉｎｇ　ｂｏｉ　Ｔｉｋ＋ｋａ）中，宗喀巴

大师规定了八种戒律，“即近住戒、近事男、近

事女、沙 弥、沙 弥 女、正 学 女、比 丘 女、比 丘

戒”。⑥ 详见以下表格所述：

戒　名 内　　容

近住戒ｂｓｎｙｅｎ　ｇｎａｓ　ｋｙｉ　ｓｄｏｍ　ｐａ
离非梵行ｍｉ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ｓｐｙｏｄ　ｐａ、不盗取、不杀生、不妄语ｒｄｚｕｎ　ｄｕ　ｓｍｒａ　ｂａ、不
高床卧ｍａｌ　ｃｈｅ　ｍｔｈｏ　ｂａ、不饮酒、不 贪 舞ｂｒｏ　ｄａｎｇ　ｒｏｌ　ｍｏｒ　ｍｉ　ｃｈａｇｓ　ｐａ、过 午
不食ｐｈｙｉ　ｄｒｏｉ　ｋｈａ　ｚａｓ　ｓｐａｎｇｓ　ｐａ。

近事戒ｄｇｅ　ｂｓｎｙｅｎ　ｇｙｉ　ｓｄｏｍ　ｐａ
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ｌｏｇ　ｐａｒ　ｇ．ｙｅｍ　ｐａ、不邪行ｌｏｇ　ｐａｒ　ｍｉ　ｓｐｙｏｄ　ｐａ、不饮
酒。

沙弥戒ｄｇｅ　ｔｓｈｕｌ　ｇｙｉ　ｋｈｒｉｍｓ

远离非梵行ｙａｎｇ　ｄａｇ　ｐａｒ　ｓｐｙｏｄ　ｐａ、不盗取、不杀生ｙａｎｇ　ｄａｇ　ｐａｒ　ｓｐｙｏｄ　ｐａ、不
诳语、不饮酒、不高床卧、不 歌 舞、不 涂 饰 花 贫ｐｈｒｅｎｇ　ｓｏｇｓ、过 午 不 食ｐｈｙｉ
ｄｒｏｉ　ｋｈａ　ｚａｓ　ｓｐａｎｇｓ　ｐａ、不贪金银。（或 说 不 杀 生、不 偷 盗、不 邪 淫、不 妄 语、
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心、不邪念、不错观。）

正学女戒ｄｇｅ　ｓｌｏｂ　ｍａｉ　ｓｄｏｍ　ｐａ

不独行道ｇｃｉｇ　ｐｕｒ　ｌａｍ　ｄｕ　ｍｉｇｒｏ　ｂａ、不独渡水ｃｈｕ　ｂａｉ　ｐｈａ　ｒｏｌ　ｒｋｙａｌ　ｍｉ　ｂｙａ、不
触男子、不与男同宿ｓｋｙｅｓ　ｐａ　ｌａ　ｎｉ　ｒｅｇ　ｍｉ　ｂｙａ、不为媒嫁事ｇｎｙｅｎ　ｄｕｇｙｕｒ　ｂａ　ｍｉ
ｂｙａ、不履尼 重 罪ｋｈａ　ｎａ　ｍａ　ｔｈｏｃｈａｂ　ｍｉ　ｂｙａ、不 应 捉 金 银、不 隐 形 处 毛ｄｏｍｓ
ｋｙｉ　ｓｐｕ　ｎｉ　ｂｒｅｇ　ｍｉ　ｂｙａ、不得不受食、不以残宿食ｇｓｏｇｊｏｇ　ｂｙａｓ　ｐａ　ｂｚａｍｉ　ｂｙａ、
生草叶不净、不应掘生地ｓａ　ｎｉ　ｒｋｏ　ｂａｒ　ｍｉ　ｂｙａ　ｂａ。（前六为六根本法，后六为六
种随法。）

比丘尼戒ｄｇｅ　ｓｌｏｎｇ　ｍａｉ　ｓｄｏｍ　ｐａ
八重ｐｈａｍ　ｂｒｇｙａｄ、二 十 残ｌｈａｇ　ｍａ　ｎｙｉ　ｓｈｕ、三 十 舍 堕ｓｐａｎｇｓ　ｂａｉ　ｌｔｕｎｇ　ｂｙｅｄ
ｓｕｍ　ｃｕ、八十 单 堕ｌｔｕｎｇ　ｂｙｅｄｂａｚｈｉｇ　ｂｒｇｙａｄ　ｂｃｕ、十 一 说 悔ｓｏ　ｓｏｒ　ｂｓｈａｇｓ　ｐａ
ｂｃｕ　ｇｃｉｇ、百十二恶作ｎｙｅｓ　ｂｙａｓ　ｂｒｇｙａ　ｂｃｕ　ｇｎｙｉｓ等共三百六十四条戒。

比丘戒ｄｇｅ　ｓｌｏｎｇ　ｇｉ　ｋｈｒｉｍｓ
比丘戒四 重ｐｈａｍ　ｐａ　ｂｚｈｉ、十 三 残ｂｃｕ　ｇｓｕｍ　ｓｐａｎｇ　ｌｔｕｎｇ、三 十 舍 堕 ｓｐａｎｇ
ｌｔｕｎｇ　ｓｕｍ　ｃｕ、九十种单堕ｌｔｕｎｇ　ｂｙｅｄｂａｚｈｉｇ　ｄｇｕ　ｂｃｕ、四种对说 悔ｓｏｒ　ｂｓｈａｇｓ
ｂｚｈｉ、百十二恶作等共二百五十三戒。

戒律为佛教信徒修养身心所用，《佛遗教经》
中说：“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 无 净

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

稳功德 之 所 住 处。对 于 佛 教 信 徒 来 讲 要 脱 离 苦

海，获得正果，需严持戒律。并且，佛教的道德

规范和道德实践，都体现在戒律中。戒是有所不

为，律是有所当为；戒是不能如此，律是应当如

此；律是僧人和教徒关于日常生活与宗教修行时

应当遵 守 的 行 为 准 则，可 以 止 恶 扬 善、觉 悟 人

生、提升道德。”⑦ 众所周知，一切众生，皆有佛

性，无论是显宗还是密宗，若要了断烦恼，觉悟

人生，直面生死，修行成佛，首 先 要 恪 守 净 戒，
这是人们顺利修行最终解脱的根本保障。佛教戒

律之所以成为佛教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因为其是佛教经律论三藏之一，也是佛教定慧

的三学之首，更是菩萨六度之一。因此，不管从

哪个方面来讲，戒律在藏传佛教发展中占有重要

地位。例如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端主要是以戒律

的复兴使得佛教传人前藏。故 “佛教研究中，戒

律是研究认识佛教徒生活史的主要依据”。⑧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大乘菩萨戒是所有

信众都适用的通戒，它是公开的，谁都可以读也

可以讲”。⑨ 正如佛典记载 “吾教法有二；教说及

宗义；教说示童蒙，宗义为行者”。⑩ 藏传佛教的

戒律也是如此，根据追随者 （佛教徒）身份 （学
经的层次不同）不同以及等级的差别，分为如下

几种：１．居家戒共有四种：①三归戒；（ｓｋｙａｂｓ

ｇｒｏｉ　ｓｄｏｍ）②五戒；（ｂｓｌａｂ　ｋｈｒｉｍｓ　ｌｎｇａ）③八

关戒斋 （ｓｎ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　ｓｄｏｍ　ｐａ　ｂｒｇｙａｄ）；④菩萨

戒 （ｂｙａｎｇ　ｓｅｍｓ　ｋｙｉ　ｓｄｏｍ　ｐａ）。２．出家戒 （ｄｇｅ
ｔｓｈｕｌ　ｇｙｉ　ｓｄｏｍ　ｐａ），共 有 五 种：①沙 弥 及 沙 弥

尼戒 （ｄｇｅ　ｔｓｈｕｌ　ｄａｎｇ　ｄｇｅ　ｔｓｈｕｌ　ｍａｉ　ｓｄｏｍ　ｐａ）；

②式叉摩尼戒 （ｄｇｅ　ｓｌｏｂ　ｍａｉ　ｓｄｏｍ　ｐａ）；③比丘

尼戒 （ｄｇｅ　ｓｌｏｎｇ　ｍａｉ　ｓｄｏｍ　ｐａ）；④比丘戒 （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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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ｏｎｇ　ｇｉ　ｓｄｏｍ　ｐａ）；⑤菩萨戒。每个等级和层次

也有不同的戒律，又因生理结构不同，藏传佛教

戒律对僧人和尼姑所要遵守的戒律数量也有极大

的区别。如果缺乏深奥的见解，无论如 何 修 心，
慈心和菩提心，都不能拨除痛苦的根部。所以格

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开示：“若无通達實相慧，
虽修出离菩提心，不能断除三有本，故應勵力悟

缘生”。瑏瑡 要 断 除 三 有 本，那 要 有 净 戒，只 有 净

戒，才能 修 出 菩 提 心，才 能 造 就 佛 教 的 日 益 发

展。日常生活中，因佛教戒律用来规范信徒的行

为举止，融入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故在藏族

群众生活中约定俗成，墨守成规。藏传佛教戒律

以自己 的 伦 理 道 德 准 则 净 化 人 心，规 范 人 的 行

为，提升社会品质，“树立起从轮回世界的 “洞

穴”中解脱而进入涅槃世界的志向追求”。瑏瑢

（二）藏传佛教戒律的价值作用

戒律用来止恶扬善，是防止信徒在行为、语

言、思想三个方面产生过失，以止恶促使行善来

促进解脱从而体现其价值。因果报应思想是藏传

佛教戒律对信教徒提出的最高目标，信徒依此进

行自我约束，并持净戒为此生修福积德，因而对

生活充满希望，满怀信心。戒律要求信徒清静身

口意三业，要身做好事，口说 好 话，心 存 好 意。
这也是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 “十善法”的基本内

容。以完善自我、利益众生、关爱他人、恪守道

德、遵纪守法，利乐有情、克服困难、摆脱物欲

的束缚，要提升信众的道德情操。据佛 典 记 载：
“释迦摩尼佛在传道之初，信奉者道德自觉性较

高，佛陀教示僧众的只是如何从正面修养身心。
后来因僧众增加，良莠混杂，行为失范。佛陀就

开始制定了一些禁条，以确保僧团的秩序，使修

行者有正确的行为规范，即 ‘如来制戒，本在摄

僧’，所以戒律是佛 陀 在 ‘随 犯 而 制’的 过 程 中

逐渐形成的”。瑏瑣 五 戒 被 誉 为 “诸 戒 之 本”，五 戒

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

酒。所以在佛教的戒律中，“五戒”是最根本的

戒律。“八戒”是五戒的基础上加上卧高广大床、
华鬘璎 珞、歌 舞 戏 乐。从 “五 戒”到 “八 戒”，
“八戒”到 “十戒”的 戒 律 发 展 来 看，随 着 佛 教

的发展和佛教信徒的过失行为增多而制定了相应

的戒律。“十戒”来源于 “五戒”，但五戒侧重于

止恶，十戒却侧重于行善”。瑏瑤 五戒十善是佛教伦

理道德的基础，人们必须要遵守的最基本的伦理

准则。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遵守五戒十善能求

生极乐净土，了脱生死。
（三）藏传佛教戒律与世俗社会之关系

当今社会追求和谐共融，文明发展，但面对

日益激 烈 的 社 会 竞 争，我 们 如 何 使 社 会 稳 定 发

展，和谐相融？二世嘉样·久美昂波云：“贫 者

如获如 意 宝，陷 者 如 遇 攀 登 梯，乞 丐 如 得 如 意

树，盲者复获光和明，病者如服灵丹药，危者如

得檀香树，解除世间轮回苦，佛法堪称 众 生 友。
利乐枝叶繁而茂，遮阴世间旷野中，苦树所熬众

有情，佛法之树世无双。”瑏瑥 藏传佛教戒律在藏区

具有与国家法律同等的效力，能够严格规范人的

行为。佛教传入藏区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藏传佛

教早已渗透在藏族的文化、语 言、经 济、艺 术、
雕塑、风俗习惯等，所以藏传佛教戒律是藏区普

世价值的衡量标准，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如规

范人的行为，进行道德感化，还发展了慈善公益

事业，保护生态环境等。
藏传佛教戒律的产生在佛教自身的发展中意

义重大。早在吐蕃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

对藏传佛教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松赞干

布依据藏传佛教 的 “五 戒”，制 定 了 “十 善 法”。
随后在，“十善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吐蕃立国教

民的一系列法律。后期的 “做人净规十六条”和

吐蕃王朝 瓦 解 以 后 分 裂 割 据 时 的 噶 举 派 帕 木 竹

巴·大司徒·绛曲坚赞的 《青龙吼十五大法典》
和第悉藏巴噶玛丹迥旺布制定的 《十六大法典》。
甘丹颇章的第一位第悉索南群培时，第悉桑吉坚

措改订或制定的法律十三条。五世达赖时期制定

的 《十三法典》都是以 “十善法”为基础而制定

的。正如东噶活佛所说的 “在松赞干布时期把佛

教的内容列为法律之文书之中，并下令臣民要遵

守宗教法规，这就是宗教转变为政治的第一个时

期”瑏瑦，也是 藏 传 佛 教 世 俗 化 的 开 头。赞 普 把 佛

教的内容尤其是戒律的内容写进法律条目，要求

吐蕃臣民要信奉，范围上至赞普大臣，下至平民

百姓。这就是宗教世俗化的开端，也是宗教向政

治转变的一种执政方式，这对当时吐蕃王朝的经

济、政治、法律、军事等各项制度的繁荣发展及

藏传佛教本土化方面起到了指示性作用。在指导

思想上，赞普以藏传 佛 教 戒 律 上 的 “五 戒 十 善”
为主要 依 据，并 将 其 发 展 为 国 民 信 仰 的 一 种 宗

教，尤其是佛教到了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 “七
户养僧制”和 “出家僧人不仅免除差税，而且给

予生活由王室府供给的优待”。瑏瑧 带动了全体国民

·７６１·　 　　　　　　　藏传佛教戒律与藏族古代法律之比较研究 　



信奉宗教的积极性。在制定法律的方法上，赞普

采取了佛家的 “因犯而制”的方法，以往的案例

作为制定法条的来源。尤其是吐蕃赞普赤热巴巾

时期，“规定了若谁对僧人恶视，抉其目；谁若

对僧人恶指，断其指，把僧人们提到了全社会的

最高层”。瑏瑨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许多人选择出

家为僧，而剩下的百姓一方面由于信仰而对此全

盘接受，一方面介于服从赞普命令的考虑而无条

件服从。久而久之，上至王公贵臣，下至平民百

姓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佛家戒律。
伦理最大的作用就是对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

进行指导和规范，而对于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族而

言，佛教戒律作为一种伦理规范与原生文化早已

水乳交融。正因为如此，“在藏民族中，‘五戒’
不仅对出家僧侣的修行有规范的作用，同时对在

家居士和信众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瑏瑩 所以，藏

民族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出发，在道德上严格要

求自己。例如走在路上都要留心地上的昆虫，以

免误杀生灵造成恶业。再如，随着经济发展，生

活条件的优越，人们追求物质的享受，许多飞禽

走兽，其中还有很多濒危物种，无一例外地都成

为人们的盘中餐，致使很多动物濒临灭绝。最后

破坏环境，打破生态平衡，引发一系列的自然灾

害，如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水和重大传染性疾

病等。藏族人民从心理上防非止恶，解除无始劫

来的贪、痴、嗔、去除各种不符合道德的标准的

行为，追求心灵的美，来世的美，为谋求生活和

事业上的成功，创造了精神的信念，提高了道德

的修养，对人际关系、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等有

着理论上的教育作用，这就是藏传佛教世俗化对

藏区社会的直接干涉产生的积极效应。此外就目

前僧尼以 “五戒”和 “十善”为标准的日常生活

来看，在现代化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僧尼无法

在真正意义上严格遵守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究其

原因，是因为当今旅游业的发展致使大量游客在

旅游旺季涌入寺院参观，寺院的僧尼不得不适当

参与到与旅游业相关的社会事务。然而从严格意

义上来讲，藏传佛教规定在 “夏令安居”期间，
尼姑不得入寺院，僧人不得出寺院。当然其中还

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世人对严格的藏传佛教戒律的

茫然不解。总之，整个藏区的社会而言，藏传佛

教世俗化对有助于心理健康，社会稳定，完善人

格，促使社会的进步，成为藏区和谐稳定发展的

基本条件。

二、藏族古代法律

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记载，藏族的祖先称为

吐蕃。在吐蕃时期，佛教的行为规范对人们生活

的影响极为深刻，以至于大家逐渐形成这样一种

思维模式：佛教戒律是评价一切行为的标准。最

终形成了 “十善法”“做人净规十六条”等慈悲

为怀，宽容相待、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在此笔

者将试谈藏族古代法律的历史源流与古代藏族法

律的体系及特点。
（一）藏族古代法的主要源流

藏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

河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并继承至今，发扬光

大。“吐蕃时期的法律制度与后世藏族法律文化是

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时期的法律文化与

法律体制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藏族传统

法制文明的精髓与核心”。瑐瑠 对藏族古代的成文法，
目前的学术界持有不同 的 观 点，有 的 学 者 认 为：
“涅赤赞普时期已有基本的法律雏形”瑐瑡；有的学

者则认为：“藏族古代成文法，始于吐蕃王朝建立

之 初 松 赞 干 布 执 政 时 期，兴 于 吐 蕃 王 朝 中 晚

期”。瑐瑢就吐蕃早期的成文法而言，其规定比较有

原则，内容相对来说较单一，大多数限于对伦理

行为的规范，是藏传佛教戒律和一般社会道德标

准的混合体，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
藏族古代法的渊源，就是藏族古代法律的历

史源流和表现形式。“在吐蕃社会的前期，即佛

教传入西藏之前，吐蕃先民已在原始宗教的基础

上，使其 信 仰 在 理 论 上 的 系 统 化，规 范 上 体 系

化，规模上社会化，从而形成了较为严密而精致

的本教理论体系”。瑐瑣 古代藏族的法律以佛教的戒

律为基础，不仅吸收了吐蕃原始宗教和本土文化

的内容，还受古印度文化的影响。因此具有很大

宽容度和包容性。“松赞干布时代，方知匣中宝

卷为佛经 《宝庄严经》 《怖摩拉穆达诸佛菩萨名

经》《那伽诸佛菩萨名号经》《十善法典》”瑐瑤，也

可以说，佛教文化的传入为吐蕃文化注入了新的

活力。再如，佛教在 “十善法”的基础上制定了

《神教十善法》，此法的主要内容是以佛法倡导的

“善”。在此基础上，松赞干布从构成社会的最小

单位，即家庭出发，又颁布了 “入教十六净法”，
这一法条的主要内容是：修身养心、敬 事 佛 法、
慈善仁义、崇尚孝道、知恩当报、尊重知识等更

加符合当时的社会的行为规范。随着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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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制的健全，后据 《贤哲喜宴》载，曾先后颁

布了六大法律，“三十六制”等等，因篇幅的限

制，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二）藏族古代法的体系

所谓法的体系，“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

的统一、区别、内在的联系和协调的一致性，也

可称之为法的内部结构形式”。瑐瑥 藏族古代法律的

体系因其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历史传统

和文化特性而独树一帜。“吐蕃时期的立法非常

频繁，先后经历了松赞干布和芒松芒赞两次立法

的高潮，制定了大量的成文法律”。瑐瑦 吐蕃王朝瓦

解以后，剩 余 地 方 政 府 在 原 有 的 法 律 条 文 基 础

上，为当时管理的需求而增加了相关的法条。此

外，古代藏族的盟誓习俗也是历史悠久，对现行

法律有辅助作用，被当作习惯法流传至今，因此

当今藏区社会仍然流行盟誓。尤其在地方村落，
法律解决不了的纠纷可用盟誓来调解，因为盟誓

依其严肃性使人们产生敬畏感，不得随意违背。
盟誓习俗对藏族社会而言的意义不论在古代还是

当今都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可从敦煌出土的盟誓

文献得知，当时臣民如何恪守盟誓的例子，以及

对社会的重要性。
从文 字 的 记 载 看，最 初 的 藏 族 古 代 法，如

“十善法”“法律二十条”“做人净规十六条”等，
其内容多有重复，范围有限，从各规范的内部排

列看，各自为阵，并无定制。松赞干布亲自制定

了 “十善法”和 “净规十六条”“六大法典”等，
“六大法典”的内容 比 “基 础 三 十 六 制”更 为 详

细。“内容包括：１．《王廷十万法》（《行政、军

事法》）、２．《十万顶具鹿之法》（《度量法》）、３．
《论常道德准则》（《道德法》）、４．《强弱诉决之

法》 （《审 判 法》）、５． 《权 势 决 断 之 法》 （《刑

法》）、６．《国库修内之法》（《民法》）”。瑐瑧 从这一

法典的内容看，主要是君臣和百姓严格遵守的社

会道德行为规范。再从敦煌出土的藏文古籍史料

看，“只有到了吐蕃王朝的中晚期才能涌现出大

量的单行规 范”瑐瑨，如 “盗 窃 追 赔 罪” “狩 猎 规

范”“纵犬伤人事”等材料来看，当时的法律仍

然是诸法合体，但其中部分法律的适用对象已有

针对性趋势，相关的执法机构逐渐细化，有了部

门化的倾向。
吐蕃王 朝 瓦 解 以 后，小 邦 割 据 成 为 地 方 势

力，但法律并没有全部废弛。“据说萨迦王朝时

期依照蒙古法律立过法，既无文字记载，也无多

少影响”。瑐瑩到了帕竹摄政的时候，绛曲坚赞用以

往的 “十善法”为基 础，制 定 了 “杀 人 偿 命 法”
“判别真伪法”“通奸治罪法”“借贷钱财法”以

及 “日喀则宗、贡噶宗、达孜宗等１３个大的宗，
并且规定各宗的长官宗本三年一任的制度，制定

了称为十五法 律 的 法 律”瑑瑠，学 术 界 一 般 把 此 法

条称为 《青龙吼十五 大 法 典》。之 后 第 司 藏 巴 噶

玛丹迥旺布执政时，在绛曲坚赞的 《青龙吼十五

大法典》之上增加了 “异族边区律”一条，制定

了 《十六大法典》。到了甘丹颇章时期，五世达

赖吸取前人智慧，依据赞普时期的 “十善法”和

“做人净规十六条”、《青龙吼十五大法典》等为

基础又亲自制定了 《十三大法典》。瑑瑡 五世达赖在

《西藏王臣记》中评价 《青龙吼十五大法典》说：
“司徒欲以吐蕃先代法王所制十善法规做为准绳。
若能如 此 遵 循，则 既 不 舍 弃 贫 弱，又 不 纵 容 强

悍，洞察真伪，分清皂白，则能使全藏安宁，虽

老妪负金于 途，亦 可 坦 然 无 虑…… 有 杀 人 者 不

抵命，不作二命同尽等造罪之事，而行赔偿命价

之法。诸如此等运用巧智做出详规，犹如展开洁

白哈达笑迎远来嘉宾”。瑑瑢 由此可知，五世达赖对

大司徒绛曲坚赞修订法律的功绩是极为赞赏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藏族古代法律逐渐延伸

到黎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历史上各个法

律制定的详略不同，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它们相

互补充，取长补短，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

古代藏族法律体系。
（三）藏族古代法的特征

藏族古代法律因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开放

性和传承性等特点而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 中 华 文 化 乃 至 中 亚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正如中国法制史泰斗张晋藩指出：“吐蕃王

朝时期的法制文明及藏族文化是中华法文化总体

覆盖下的一部分，弘扬中华文化也应包括弘扬藏

族文化在内，这些藏族文化的因质在今天藏族地

区的法律实践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很多有

益的东西值得吸取。”瑑瑣 所以我们深入研究与挖掘

藏族古代法律文化已成为一种历史使命。“研究

吐蕃时期的法制与藏族法律文化的当代法治价值

是少数民族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法治历史的发展

规律，将会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与世

界法律文化 的 宝 库。…… 使 隐 藏 在 历 史 烟 尘 中

的明珠能够在世界法制舞台上的耀耀生辉”。瑑瑤

从内容上看，藏族古代的法律深受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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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吐蕃赞普拉托托 日 时 期，
佛教已 逐 渐 传 入 吐 蕃，在 吐 蕃 王 朝 建 立 的 过 程

中，统治 者 利 用 佛 教 的 “来 世”以 及 “修 已 度

人”的人生观赢得了众多的信徒，征服了吐蕃原

有的宗教本教，并占据了统治地位。尤其是松赞

干布时期佛教全面传入了吐蕃后，赞普用佛教戒

律的教义思想来制定 “十善法”等来统治臣民。
藏族古代法律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真实记

录。从现有的文字资料看，吐蕃王朝时期，等级

制度愈发森严，尤其发展到了中晚期，不同等级

的人享有的待遇不同。
从藏族古代法的形式上看，“藏族古代法的

特点主要表现在立法技术上的民族性”。瑑瑥 根据华

热多杰的研究成果来看，藏族古代立法技术的特

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内部结构和外部

结构看，早期的法侧重于禁止性条约。内部结构

逻辑的严密性；外部结构则多采用了 “法”“律”
“法律”的形式。第二，从法律文本来 看，多 采

用了口语，有通俗易懂的特点。第三，系统化的

方式上，多注重传统，忽视了创新化。

三、“戒”与 “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差异

自佛教传入藏族地区并开始逐渐形成完整的

寺院体制，藏族僧伽集团在继续追求佛教奥义的

同时，开始对寺院的学习体系与规章制度不断加

以完善，使之系统化。为加强对寺院学员的管理，
各个藏传佛教寺院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制定适合寺

院自身完整、系统的规范化管理模式。这种管理

模式的形成为更好的学习教义教理、规范行为准

则以及树立典范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故而

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宗教约束中的行

为准 则 的 指 向 实 质 上 也 是 整 个 宗 教 心 态 的 走

向”瑑瑦，而对佛教来说， “佛以圆通为法，而入门

必曰坚持戒律”。瑑瑧 因此，对藏传佛教戒律的发展

变化、以及与古代藏族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不仅可更深入的了解藏传佛教戒律的发 展 模 式，
也对当今寺院的管理和规范化具有指导意义。

（一）相互影响

“宗教毕竟是人类严肃的探索与追求”瑑瑨，尤

其作为佛教而言，其教义理念通过了解今生和来

世的构建，来赋予现实生活存在的意义。佛教认

为今生 的 修 行 和 善 行 可 以 决 定 来 世 的 命 运，即

“因果”之内涵。此外 佛 教 的 宗 旨 是 “能 使 人 清

心寡欲，求 全 性 命，以 出 离 生 死；又 能 慈 悲 普

爱，济度众 生，去 其 苦 恼 而 跻 之 快 乐”瑑瑩，纵 观

吐蕃时期佛教的发展乃至传播可从真正意义上证

明这一点。戒律是佛教信徒的生活准则，是精神

生活的外化和具体的表现，所以佛教讲究 “不因

行苦过 人 表，岂 得 光 流 法 界 明”瑒瑠，戒 律 的 存 在

意义在于使信徒拥有这样至高无上的道德品质。
因而为使人们保持这样的精神追求，藏族古代法

律直接引用了佛教戒律的内容，例如从松赞干布

时期制定的 “十善法”的内容看，主要追求于完

善自我，关 爱 他 人、遵 纪 守 法、恪 守 道 德 等 内

容。恰恰在藏传佛教戒律中所规定的主要内容也

是如此。再如，“做人净规十六条”、《十六大法

典》《十三大法典》的内容看，主要以佛教戒律

的 “五戒”“八戒”的影响而规定的。又如不杀

生、不盗窃等伦理道德思想是一个人得以轮回转

世成人所要遵守的最基本戒律，而其来源又不得

不追溯到 “五戒十善”的佛教戒律。由此可知藏

传佛教戒律与藏族古代法律之间存在唇齿相依、
脉脉相通的相互影响关系。

（二）差异

佛教的 “佛典分 为 经、律、论 三 藏 和 密 藏、
杂藏”瑒瑡，这是佛教 无 论 传 播 到 任 何 地 方 或 以 何

种方式发展都不会改变的核心所在，其中 “戒律

类的典 籍 才 是 实 践 这 些 理 论 的 指 南，所 以 才 有

“以戒为 师”的 规 定”。瑒瑢 信 仰 本 身 兼 具 神 圣 性 和

世俗性，是内在的；而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成文

法条，是具体的。藏族古代的法律从内容上说佛

教戒律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混合体，如，“十善法”
和 “做人净规十六条”“封山封林，禁猎野生动

物”等活动和法规的内容足以证明此观点。但是

戒律更侧重于在微观层面上约束人的个体行为，
力求人们止恶扬善，主要进入涅槃世界的志向追

求与来生的解脱，是精神的，自律的；不等同于

法律是从宏观层面上集体追求国泰民安，共同维

护稳定、治 理 国 家、扩 大 疆 域 等，因 此 是 形 式

的，他律的。此外，佛教戒律如同道德、礼仪等

成为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习惯来规范社会发展初

期人们的行为举止，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力，归

根结底在于佛教要求人们一心向善，以求净化心

灵的本质追求；而法律的产生是随着社会发展的

复杂化过程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程

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法律的出现及完善，同时

又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然而两者的共同点在于

不论是微观行为还是宏观发展，都以止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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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道德水准、追求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

小　结

佛教在吐蕃时期就已传入，尤其是到了吐蕃

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将佛教定为 “国教”，因而

臣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并吸取佛教戒律的部分内

容，规定了 “十善法”和 “做人净规十六条”等

法律，对巩固政权起到了推进作用。因此，吐蕃

法律的主要来源是佛教文化。藏族古代法与佛教

戒律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吐蕃时期的法律是

在藏族本土的本教伦理思想与佛教的思想相互交

流与发展的背景下得到长期的发展而形成。探究

藏传佛教戒律与藏族古代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了解

藏文化的基本，也是将隐藏在历史烟尘中的明珠

能够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熠熠生辉的重要一步。
（责任编辑：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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